《关于划定野生动物禁猎区和禁猎期的通告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近年来，我市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，随着山场绿化水平提升，野生动物资源不断丰富，群众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不断提高，滥捕乱猎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得到有效遏制，但违法猎捕、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等行为仍然不同程度存在，野生动物保护形势依然严峻。划定禁猎区、禁猎期是认定猎捕、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定要件之一，是保护野生动物执法工作的实际需要，为打击非法狩猎犯罪提供依据支撑，严惩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。
二、制定依据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》《安徽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>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决定在全市划定野生动物禁猎区和禁猎期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通告》规定了禁猎区、禁猎期、禁猎对象、禁猎工具和方法、法律责任、发布施行时间等6个方面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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